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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助理達規授課 教署難以監管
新報人 (2002年02月28日)，32(05)，第8頁。
 記者: 楊可欣。 攝影: 黎倩儀。 編輯: 羅敬文、馮志諾。
永久網址 - https://sys01.lib.hkbu.edu.hk/bujspa/purl.php?&did=bujspa00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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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楊可欣報道]近年越來越多中小學聘請教學助理，以協助教師從事文書及整理教材等工作。但有學校要求所聘請的教學助理代替正式教師向學生授課，公然違反《教育條例》，並且以低於一般正式教師的薪酬聘任他們。有業界人士批評校方起用無教師資格的教學助理授課會影響教學素質，長遠亦不利於教師行業的發展。
《教育條例》規定，只有一「檢定教員」或「准用教員」，並得到教育署發出的教書証，才可成正式教師，於學校任教。檢定教員是指持有教育文憑-或持有學士學位兼三年教學經驗的老師。沒有上述資歷者，必須由學校替其向教育署註冊，成為准用教員，才可教書。
教學助理竟成正式教師
李小姐（化名）去年十月起，到港島區一所津貼中學任教學助理。但她的工作不是協助老師，而是被校方安排擔任老師授課，負責教中一至中三的普通話及中史，一個星期要上二十至三十節的課，與其他老師上課的節數相若。學生們都不知道，教他們的老師，原來只是一名教學助理，這個身份只是同事之間知悉。李小姐持有學士學位，有教書的心志，且對普通話及中史有興趣。但她沒有這兩科的學士學位或教育文憑，亦沒有向教育署註冊。她不認為教育素質會因而下降：「校長聘請教學助理時，要求申請者有大專學歷。一位老師是否教得好，不在於他是否有教育文憑，乃在於他能否有效地表達教學內容。」
陳先生（化名）是九龍一所津貼中學的教學助理。除了一般文書及任教補習班等工作外，陳先生會於其他老師告假期間，要兼任代課老師，除了看守課室秩序外，更要執起教鞭授課。他説：「曾經幾次，有老師請事假。他們預先把請假當曰的教學內容指示給我，叫我代他們講課。」中學理科畢業，但在大學修讀文科的陳先生，沒有教學經驗或教育文憑，代課時卻教授初中的數學及綜合科學。
中六女生阿怡表示，以往從朋友口中得知有學校聘用教學助理教書，而對於有學校聘任文科畢業的助教任教理科科目表示篝驚訝：「雖然在中學時有理科基礎，但始終沒有在大學修讀有關科目，他們根本不能掌握非自己所學的知識，如何有資格教授？」而現就讀中七的何同學，不贊成由教學助理代替正式老師。何同學解釋：「雖然部份教學助理具備大專學歷，但始終不是正式註冊，學生及家長對他們不會有十足信心。而且，教育署一旦揭發學校違法，除了校譽受影響，更會使學生及家長震驚和擔心。」何同學説，若發現教授她的不是註冊老師而是教學助理，她會告知家長代為向學校反映不滿。
身兼中學校長的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副會長潘天賜説，學校聘請沒有教書証的教學助理代替老師,不但違法，更使教學素質失去保證。而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會長兼立法會議員楊耀忠強調，即使助教只任教幾節課，學校始終是違反了《教育條例》：「教學助理不會像正式老師般備課充足，學生在汲取知識方面，會有一定影辔響。」
名不符實同工不同酬
除了教書外，李小姐亦要參與學校會議、製定課程及教材，往往要留校至晚上。雖然李小姐的工作範圍及工作量和校內其他老師無異，但薪酬及福利卻比他們差。例如：正式老師的起薪點是一萬六千元，享有公積金。李小姐的月薪只有一萬二千元，不單要供強積金，且比其他老師少了一個月（八月）的薪金。
潘天賜斥責，學校給予教學助理的工資較正式老師為低，卻要他們承擔與老師同等的工作量，明顯是一種剝削。楊耀忠亦批評，學校做法對教學助理不公平，簡直是「搵人笨」。李小姐承認，學校聘請教學助理做教書工作，十分化算，是「同工不同酬」，其他老師亦替她感到不值。但是，李小妲卻是心甘情願接受：我在見工時，校長已清楚列明我的工作範圍及待遇。以現時的經濟環境，要找得一份月薪一萬多元的工作已十分難得。」然而，有家長認為，教學助理與老師之間的同工不同酬，不僅翁削教學助理，更尉學生不利。女兒正就讀中二的鄭太説：一這些教學助理與正式老師一樣工作勞苦，薪酬卻低了一截。他們的情緒肯定欠佳，沒有心情教書。」
校方明顯剝削署方無可奈何
對於有學校公然違反《教育條例》，教育署高級教育主任丁韻玉表示，署方現時仍無法採取任何行動：「我們聽到的都是傳聞，沒有人提供違規學校的名字。教署不可能打一千多個電話，逐間學校查問。」
至於防止及監管方面，丁韻玉強調學校已有足夠渠道，知道《教育條例》，因教署在通吿及一些公開場合中，已清楚説明及提醒學校遵守有關法例。丁韻玉説，教育署不會貿然巡查學校，只會定期派人探訪。若教育署一旦接獲市民舉報，發現違規行為，才會向學校發出警告信。若情況未獲改善，教育署會從法律途徑，將個案提交法庭，由法庭決定對違規學校作出懲，例如查封學校或罰款等。她強調，罰則的輕重並不在署方的工作範圍之內，而是由法庭決定。但教育署仍未有考慮針對教學助理訂立條例，以保障他們的工作範圍和待遇：「每所學校對教學助理的工作需求都不同，教育署不想籍條例限制學校的靈活性及自由度。」
潘天賜稱現在市道差，即使有教學助理被剝削，亦會為了「保飯碗」而啞忍不投訴。他理解教育署的確不易發現有關情況。但他重申，教育署絕對應該承認老師對教學助理的需要，把教學助理一職納入編制，為其工作範圍、入職要求及待遇訂定統一標準。此舉雖無疑會加重教育署的財政負擔，但他認為教育本身應該得到豐富資源，教育署絕不可因此而推卸責任。其次，教學助理兼任教書，即使可分擔其他老師的工作量，但另一方面可能會忽略了事件的嚴重性。他擔心若學校爭相效法，將對教師行業造成衝擊：「即使你有教書資格，但學校只用教學助理的薪酬聘請你，這是變相壓低老師薪酬。老師在不愉快的情緒下教書，學生會直接受到影辔響。」若風氣蔓延，更會令人對老師行業卻步，使教育界難以吸引人才。
編輯：羅敬文、馮志諾  


  
    



  
 

 
  
  
  
  標題
  

  [image: ]

  
  
  
	
    文章
  
	
    編輯委員會
  
	
    廣告
  





  
    	
P.1 要聞	[目錄]
	破欠基金急降快見底 公司合法欠薪 議員提倡修列

P.2 港聞	學生畢業在即 课程仍未認可 申醫課程評審進度緩慢
	課程未認可 學生不知情

P.3 港聞	一場戳喜一場空
	鳳凰徑被攔封 遠足者無路行 二澳村封路至今無進展

P.4 專題	[特稿] 『港澳遊』食水深 旅客寧遊東南亞
	大陸旅客 絡繹來港 旅遊業人士：勿過份依頼

P.5 專題	旅行社導遊質素參差 大陸旅客來港卻步
	遊客：淺水灣不外如是！

P.6 攝影	灣仔舊區

P.8 教育	教學助理知多少？
	教學助理達規授課 教署難以監管

P.9 專輯	失落了的竇物——地鐵車票
	贯通港九 連接生活

P.10 閒情	愛書人的朝聖地 新亞書店 
	舞林高手雲集 各自各精彩

P.11 論壇	《哈利波特》的家庭小精靈
	屬於自己的巴士
	樹仁升格了

P.12 人物	入行是「緣」新聞是「圓」熱誠卻未「完」 廖忠平輕談淺唱記者生涯





  
  	
P.2 港聞	廣告



  

  
  	
P.1 要聞	編輯委員會



  



  

  
  

  

  
  
  
  



	






	
		
	 [image: ]
	 
	 
	 
	















    

	
  




